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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
 

新  聞  稿 
發布日期：112年 2月 22日 

行車請禮讓事故處理車輛，以加速事件排除 

今(112)年和平紀念日連假為 2月 25日至 28日共 4天，高速公

路預估將湧現車潮，近 3 年和平紀念日事故件數為歷年每日平均事

故件數之 1.3至 1.6倍，也造成國道車流壅塞情形。高速公路局提醒

用路人，若行駛國道遇事故處理相關車輛時，請儘速避讓以加速事

故排除，俾利提早紓解事故所造成的壅塞。 

依據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 101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，在同

向 2 車道以上路段，與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等同

車道之前車，應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，相鄰車道之車輛應減速

配合避讓；違者可依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 45條第 2項處駕

駛人新臺幣 3,600元罰鍰，並吊銷駕駛執照。 

另本次和平紀念日連假首日(2/25)於國 1、國 3實施南向高乘載，

連假末 2日(2/27-28)則於國 5北向實施高乘載管制措施(詳如附圖)，

請民眾多加留意並配合。高公局預祝大家假期愉快、行車平安。 

聯絡人：(查詢交通疏導措施內容請撥免付費 24小時客服專線 196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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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組組長楊淑娟 (02)2909-6141  

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組科長賴建宇 (02)2909-6141 分機 2311 




